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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组织不只是公司一种形式，而是多元的结构。
在公司之外，还有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甚至还有合作社企业。
应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适应性，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更多地被大企业采用，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则更多被小企业采用。
公司可能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多的GDP，而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各有自己的优势。
就此意义而言，它们在地位上不应有高低之别，都应该被重视。
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当人们“爱”公司“爱”得很深的时候，也应该将“爱”投向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
换句话说，当我们研究企业法制现代化的时候，不仅要讨论公司法制的现代化，也要花力量研究其他
企业法制的现代化。
虽然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古老的企业形态，但它们同样希望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焕发美好的
青春。
在我国，非公司企业法制的发展走了一条很有特色的路。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将个人独资营业、合伙营业规定在商法典之中，或将其规定在民法典之中。
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是在民法之外单独立法的，也就是说，凡是合伙采用了企业形式的，应首先适用
合伙企业法。
个人独资企业，由个人出资并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也单独制定为个人独资企业法。
由此，中国的商业组织法已成为一个体系。
当然，还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
近几年，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在传统公司法之外的非公司企业立法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并且，表现了
不同法系的交融和渗透，各具特色。
日本率先引入了有限责任合伙，但其法律上称为“有限责任合伙契约法”，并且，出资人都是承担有
限责任的。
中国2006年修订了合伙企业法，其中引入了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但基于它是普通合伙企业的一个类别
，也严格区别于有限合伙企业，并让一般人容易理解的考虑，将其称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中国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还引入了有限合伙企业，它由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与一个以上的有限
合伙人组建而成。
我国台湾地区也引入了有限合伙，但不同于大陆的合伙企业法，而将有限合伙定位为社团法人。
2005年，日本公司法在亚洲第一次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称之为“合同公司”，各国学者都很关
注它的成长情况。
上述的差异和问题点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外学者的共同兴趣，所以，21世纪商法论坛第七次国际学术会
议特别选择了“非公司企业法制的当代发展”作为学术议题。
会上，境内外学者集中讨论了自然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LLP）、美国式有限责任公司（LLC）等法律问题。
现将论坛的成果编辑出版，以使读者共享。
此次国际论坛得到了蒋毅刚律师的支持，本书的出版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协同，谨在
此表示谢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公司企业法制的当代发展>>

内容概要

2006年中国修订了合伙企业法，引入了有限责任合伙和有限合伙企业。
在此背景下，21世纪商法论坛（2007年）以“非公司企业法制的当代发展”为主题，境内外学者集中
讨论了自然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LLP）、美国式有限
责任公司（LLC）等法律问题，形成了本书的成果，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的发展不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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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前言韩国商法对企业组织法和企业活动法做出规定，第一编总则对所有企业（个人企业及公司企
业）共同适用的企业组织法做出规定，第二编商行为对企业活动法做出规定，第三编公司对公司企业
的组织法做出规定，第四编保险对保险企业的活动法（保险合同法）做出规定，第五编海商对海商企
业的组织和活动做出规定。
在此，只对个人企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为此只介绍韩国商法第一编的内容中属于个人企业的事项
。
二  商人（一）商人资格的取得要件在韩国，个人企业为受商法的适用，应取得商人资格。
而在韩国取得商人资格的方法则有下列的两种，一个是取得当然商人资格的方法，另一个是取得拟制
商人资格的方法。
1.当然商人资格的取得要件为取得当然商人的资格，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商行为（韩国商法第4条）。
这时，“自己的名义”的意思为“自己成为该行为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归属的主体”，自己不亲自实施
营业行为，让他人代理也无妨。
而此处的“商行为”意指将韩国商法第46条的行为①作为营业实施。
这时，“营业”的意思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反复作出同种行为”。
即使将韩国商法第46条的行为作为营业实施，但只以领取工资为目的制造物件（如缝纫工）或从事劳
务者（如挑担工）的行为，不予认定其商行为性（韩国商法第46条“但书”），所以这些人并非为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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